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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部人事档案收集送交归档制度

一、干部人事档案材料的收集归档，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，严格按

照中组部《干部人事档案材料收集归档规定》（中组发［2009］12

号）的要求，及时保质保量地收集反映干部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等方

面材料，不断充实完善干部人事档案的内容。

二、组织人事部门均应建立健全收集、送交干部人事档案材料工作制

度，对收集、送交材料的要求与时间作出统一规定，定期定向收集干

部人事档案材料。

三、组织人事部门应加强与有关部门的联系，及时主动地向有关单位

收集新形成的干部人事档案材料，材料形成部门应当在形成正式材料

后的一个月内，按要求将材料送交干部人事档案管理部门归档并履行

移交手续。

四、干部人事档案管理部门发现干部人事档案中缺少材料，应及时补

充收集，收集或送交归档的材料不符合要求时，干部人事档案管理部

门应及时通知材料形成部门补送材料或补办手续，材料形成部门要按

规定认真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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